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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流县邱寨村黄前坑地块土地征收 

成片开发方案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一、编制依据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土

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《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方案报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《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

考指南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及《清流县县域总体规划（2012-2030）》

等相关文件，编制《清流县邱寨村黄前坑地块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。 

二、基本情况 

本方案四至范围：北面为乡道与泉南高速，其余三面皆为自然山

体。涉及清流县嵩口镇邱寨村，共 1个镇 1个村；不涉及清流县国有

土地，不涉及清流经济开发区。根据实地勘测调查，本方案成片开发

范围总面积 6.7008 公顷，其中农用地 1.7245 公顷（未涉及耕地），

建设用地 4.9763 公顷，未涉及未利用地；涉及集体土地 1.8903 公

顷，国有土地 4.8105公顷。 

三、必要性分析 

1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需求 

本片区的实施将促进清流县水环境明显改善，推动清流县污水

处理设施提升改造。使政府从直接管理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中

解脱出来，完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，实行最严格的水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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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监管制度、水安全保障全方位的水利行业生态监管体系。让污水处

理真正走向市场，环保产业应当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，改变环保

产业落后的现状，以适应当前经济高速发展污染防治的需要。 

2、是清流县环境整治提升的需要 

本片区实施后以生产污水处理设备为主，如 MBR一体化污水处理

设备一体化预制泵站、AO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等，开发具有广阔的发

展前景，有利于完善清流县基础配套设施水平。相比于传统技术含量

低，功能单一，稳定性、可靠性差的污水处理站，本项目生产的一体

式污水处理设备使用领域广，可适用于农村社区、宾馆、学校、医院、

工业片区等分散式污水的处理，具有去污效果好，使用寿命长，脱臭

效果好，产污泥量少，节省空间等优点。 

3、是提高清流县资源利用效率的需要 

本片区的开发将进一步拓展清流县的发展建设空间，提高资源利

用效率，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益，污水处理厂需要一定的能源消耗，而

本片区生产的一体化分散污水处理设施可通过厌氧分解工艺，将产生

的沼气收集发电可解决部分能源问题；提高了土地利用率，有利于城

市的高质量发展；有利于节约投资成本，相对于污水处理厂投资低，

运行成本省，由于材料的用量比较省，装配式结构安装比较简单，人

员需求也少，所以投资成本较低，节省人力物力，优化资源分配。 

四、主要用途、实现功能及公益性用地比例 

方案用地总面积 6.7008 公顷，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。配套交通

场站用地、城镇道路用地等基础设施。其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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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用地面积 3.7598公顷，实现生产加工污水处理设备等功能。 

防护绿地面积 2.5748 公顷，实现净化空气，降尘降噪，美化环

境等功能。 

城镇道路用地面积 0.3662公顷，实现各个区域之间的交通运输、

生活出行等功能。 

公益性用地包含防护绿地、城镇道路用地，合计 2.9410 公顷，

占用地总面积 43.89%，符合自然资规〔2020〕5号文规定。 

五、实施计划 

本方案总面积 6.7008公顷，拟安排实施项目用地面积 6.7008公

顷，计划实施周期为批复后第一年至第三年，三年内实施完毕。 

六、合规性分析 

国土空间规划：将该成片开发方案统筹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

规划及“一张图”，并符合规划管控要求。 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：方案与现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

相符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拟建项目符合规划的发展定位、要求，有利

于完成规划目标与任务。 

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情

形：成片开发范围内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生态公益

林、自然保护地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区。不涉及历史文化

名城、名镇、名村、传统村落、文物建筑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，

不涉及文物点，经核查无 50年以上的建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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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效益评估 

土地利用效益：本方案工业用地面积 3.7598 公顷，平均容积率

不低于 1.1，而且污水处理设备不占地表面积，污水处理设备可以直

接埋入地表以下，地表可作为绿化或者广场用地，为更多土地实现了

节约集约利用。 

经济效益：工业用地面积 3.7598 公顷，预计总投资为 5000 万

元，固定资产投资强度约为 1300万元/公顷，建成后预计年总产值约

1000万元，年均创税约 150万元。片区内企业项目的落地，可提高地

方财政收入。片区内建设项目完成后带来的经济效益将增长，从而增

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力，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。 

社会效益：项目建成后，企业管理、餐饮服务、生产加工等需要

大量的人力资源；方案的实施将为当地及周边农民、城乡居民提供约

50 个工作岗位，有利于吸收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，降低城市就业压

力，增加人均收入。 

生态效益：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选址充分考虑生态效益，不占用

永久基本农田，生态保护红线、态公益林、自然保护地、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区。方案设置防护绿地面积 2.5748 公顷，是天然

的保护屏障，对实现净化空气，降尘降噪十分有利，园区采用绿化种

植并补植林下灌草植被，增加生物多样性，避免物种单一化引发的水

土流失等潜在生态风险及工程措施导致的二次破坏。 

八、结论 

本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清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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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规划，已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，已纳入清流县 2023

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符合部省规定的标准，做到了保护耕

地、维护农民合法权益、节约集约用地、保护生态环境，能够促进经

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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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：位置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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